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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开放大学  
 

宁开大教函﹝2023﹞54号 

宁夏开放大学关于发放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

证书及学位档案管理的暂行规定 

 

为进一步做好宁夏开放大学申报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证书

的办理和发放工作，规范学籍档案管理，确保国家开放大学学士

学位证书及时发放。根据《宁夏开放大学申报国家开放大学学士

学位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宁开大教函﹝2023﹞3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

合宁夏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做如下规定。 

一、学士学位申请及审核工作流程 

1.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国开教〔2016〕10 号）文件规定，在籍期间已达到学位授予条

件的学生，在每学期春季及秋季申报毕业的同时申报学位。 

2.申请条件及要求参照《宁夏开放大学申报国家开放大学学

士学位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宁开大教函﹝2023﹞36 号）文件规定。 

3.达到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学员，各学院、学习中心负责指

导学生进行学位申请，填写《国家开放大学学生学士学位申请表》、

《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评审表》，具体情况分为以下三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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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达到毕业要求，同时达到学位申报条件；申请毕业同时

申请学位。 

（2）达到毕业要求，未达到学位申报条件；申请毕业，放弃

申请学位。 

（3）达到毕业要求，未达到学位申报条件；申请暂缓毕业（学

籍有效期内达到学位申报条件后，再申请毕业并申请学位）。 

（4）达到毕业要求，同时达到学位申报条件，但未申请学位，

可在毕业两年内提出申请学位。 

4.学院、学习中心在一网一平台提交毕业申请及学位申请，

并向宁夏开放大学学位审核委员会提交学生学士学位材料。 

5.宁夏开放大学按照学院、学习中心上报学生学位材料进行

初审，初审未通过的学生，学院、学习中心协助学生更正未通过

的材料，待审核通过后重新上报。 

6.国家开放大学学位审核委员会依据宁夏开放大学学位审核

委员会上报的学士学位材料进行终审，并将审核结果反馈至宁夏

开放大学学籍科。终审未通过的学生，国家开放大学学位审核委

员会不再授予学士学位。 

二、学士学位证书发放流程 

1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审核是在毕业审核基础上进行，审

核流程周期长于毕业审核流程周期，待国家开放大学学位审核委

员会审核结束后颁发学士学位证书，学士学位证书颁发时间晚于

毕业证书发放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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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由国家开

放大学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 

3.分部在接收国家开放大学学位证书后，及时通知学院、学

习中心领取学位证书并发放给学生。 、 

4.学院、学习中心领取学士学位证书及学士学位申请表后，

须妥善保管并及时发放，应履行完善的登记手续。 

三、学士学位证书档案管理 

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工作要求，国家开放大学、宁夏

开放大学、各学院、学习中心须建立完整的学位档案，永久保存。

学位档案材料包括以下材料（但不局限于以下材料）：国家开放

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、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评审表、国家

开放大学学士学位论文、学士学位论文查重报告、学士学位证书

复印件、学士学位外语成绩复印件、学士学位证书领取签名册。 

四、 注意事项 

1.学院、学习中心应组织学生认真学习《宁夏开放大学申报

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宁开大教函﹝2023﹞36 

号）文件，告知学生申报学士学位条件及流程。 

2.学院、学习中心漏报或未在一网一平台提交学士学位申请，

导致学生错过办理学士学位证书，由学院、学习中心自行承担责

任。 

3.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学士学位相关规定，国家开放大学

学士学位证书只发放一次，一旦遗失或损坏，不再补发原件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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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学位证明书。 

本规定自 2023年 8 月起执行。凡与本规定不符的，以本规定

为准。 

 

 

 

宁夏开放大学 远程教育处 

2023 年 8月 16日 

 


